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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02 年 5 月 31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上，委員討
論“向市區重建局（市建局）注資”的事項期間，曾就

市建局三個“前期項目”收購物業的事宜提出下列兩項

查詢：

(a) 市建局的覆核委員會；及

(b ) 為執行建築事務監督所發出的命令及／或為清拆
違例擴建物／搭建物，而須在市建局收購價中撥

備有關費用的安排。

我們已聯絡市建局，了解有關情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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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建局的覆核委員會

市建局於 2001 年 5 月成立後，該局董事會隨即於
2001 年 5 月 10 日成立上訴小組，由陳麗雲教授擔任小組
主席。任何受市建局項目影響的業主和租戶如要求覆核

市建局管理層的決定，有關申請均由上訴小組負責處

理。

市建局董事會於 2002 年 4 月，商討上訴小組的運
作安排，其中一項決定是把上訴小組改稱為覆核委員

會，以免過於類似法定機制，而顯得嚴肅，令居民卻步。

董事會並決定覆核委員會的職責範圍如下：

(a) 業主獲發自置居所津貼及其他特惠津貼的資格；

(b ) 住宅租戶獲發特惠補償或安置的資格；

(c) 非住宅佔用人獲發特惠津貼的資格；

(d ) 市建局特惠租金政策的執行事宜（如有）；及

(e) 有關市建局安置物業的住宅租戶的租約或許可書
事宜，以及續訂或終止該等租約或許可書事宜。

覆核委員會由陳麗雲教授擔任主席，成員包括陳

鑑林議員、李華明議員及賴錦璋先生等三位市建局董事

會成員，以及 30 多位來自社會各界的增選委員，當中包
括社區領袖、學者、專業人士及社會工作者。

負責處理每宗個案的覆核小組會由上述其中一位

市建局董事會成員主持，並最少包括兩位增選委員。

有關覆核委員會的運作安排及職責範圍的資料小

冊子，可於市建局三個地區辦事處索取。如有需要，居

民可正式向覆核委員會秘書提交書面申請，亦可聯絡社

區服務隊尋求協助，要求覆核委員會處理其個案。截至

2002 年 6 月 7 日，就三個“前期項目”，市建局尚未收
到業主及租戶提出任何要求覆核的書面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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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主仍未執行建築事務監督發出的命令，

以及仍未清拆違例搭建物的個案

在收購物業過程中，市建局一直依照在香港沿用

有關扣減工程費用的一貫做法，以便執行建築事務監督

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所發出的命令，及／或清拆違例擴

建物／搭建物。

如市建局計劃收購的物業，其業主未有執行建築

事務監督所發出的命令，及／或仍未清拆違例擴建物／

搭建物，該局會在收購價中扣除一筆合理的款項，並存

入保證金保存人的戶口內，以支付工程所需費用，因為

根據法例規定，有關費用應由賣方（即現時業主）承擔。

在工程完成後，市建局會計算已扣除的款項與工程實際

支出是否有差別，然後與賣方結算。市建局會與有關業

主進行商討，以期盡量減少所需扣減的款項。

規劃地政局局長

（聶世蘭女士代行）

副本送：市區重建局行政總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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